
關於《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草案》個人建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，面對「一地兩檢」條例，一方面應該照顧方便公

眾，以公眾地整體利益考慮；另一方面的立法工作應該做好，符合本港的

法治原則。 

 

全國人大常委會對《“一地兩檢”的合作安排》的決定內容中明確講

明：內地派駐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機構依照內地法律履行職責，其範圍

嚴格限制在內地口岸區之內，不同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

的將全國性法律在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情況。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

場地使用權的取得、期限和費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內地有關機構簽

訂合同作出規定，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條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

土地所有權和使用管理的規定。也就是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批准《合作

安排》，並確認《合作安排》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和《香港特別

行政區基本法》。 

因此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應儘早完成有關細節問題，並

且盡可能簡化過關程序。 

相比現在的部分歐盟國家之間人們出入境根本不需要檢查證件，非常

方便，各位作為香港的立法會議員，希望能充分運用大家的智慧使『一地

兩檢』儘早實施，使我們的高鐵乘客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登上通往內地城市和世界

各地的高鐵，以最節省時間的方法達到目的地。 

 

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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